中 山 市 国 土 资 源 局（房 地 产 管 理 局） 办 事 指 引  

NO.(GH)

协议出让镇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（办理部门：土地规划利用管理科，咨询电话：88220015）
一、申请者

储备中心或各镇政府（区管委会）
二、适用范围：除要求以公开方式出让外的有偿使用国有建设用地
三、所需资料（带★有标准格式）

1、《具体建设项目使用国有土地申请表》★；

2、国有建设用地来源证明文件（批复文件）；

3、规划部门核发的规划要点★；
4、用地测量图（两份）、万分之一图；
5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（有可能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工程项目需提交）；

6、涉及水利用地的，相关部门意见；

7、标明用地位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（局部、万分一比例，报上级国土部门批准征转用地的免交）

8、标明用地位置的用地详查图（整个图幅，报上级国土部门批准征转用地的免交）。
四、办理程序：

申请→镇区国土资源分局初审→市国土资源局审核→公布地块信息，接受申请→市政府审批→签订意向书→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，缴交地价和办证税→
市国土资源局发出批复
五、办理期限

20日（不含市政府审批和用地单位缴交办证税费时间）
六、批复文件

市国土资源局关于项目用地的批复文件
七、办证税费

1、 耕地占用税：市财政局核收；

2、 契税：出让价的3％。
